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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南市财政局、拉萨市财政局、日

喀则市财政局、林芝市财政局、昌

都市财政局：

为提高预算完整性，加快支

出进度，根据《财政部关于提前下

达 2021年中央水库移民扶持基金

预算的通知》（财农﹝2020﹞87 号）、

《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 2021 年中

央大中型水库移民扶持资金预算

的通知》（财农﹝2020﹞88 号）和《水

利厅关于报送 2021年大中型水库

移民扶持资金（基金）分配意见及

绩效目标的函》（藏水财函﹝2020﹞

55 号），现提前下达你地市 2021

年大中型水库移民资金（基金）预

算指标 万元，其中移民补助资

金 万 元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资 金

万元，大中型水库移民资金参照

直达资金予以管理。具体金额及

政府收支分类科目详见二维码。

一、请你地市在接到此通知后

30日内，将此次下达的预算分解下

达至相关县级以上财政部门，并同

步下达绩效目标申报表。有关预算

分解下达文件请于 2021 年 1 月 15

日前抄送区财政厅、水利厅。

二、请你地市认真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

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切实提高

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并在组织预算

执行中对照绩效目标做好绩效监

控，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

（相关表格请扫描二维码了解）

西藏自治区财政厅

2020年 12月 11日

：

为支持全区林业改革发展和

林 业 草 原 生 态 保 护 修 复 相 关 工

作 ，根 据《财 政 部 关 于 提 前 下 达

2021 年林业草原生态保护修复资

金预算的通知》（财资环〔2020〕81

号）、《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 2021

年 林 业 改 革 发 展 资 金 预 算 的 通

知》（财资环〔2020〕80 号）和自治

区本级财政预算，结合我区林业

改革发展和林业草原生态保护修

复工作实际，按照相关因素测算，

现下达你局 2020年林业改革发展

和 林 业 草 原 生 态 保 护 恢 复 资 金

万元，其中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

复资金 万元参照直达资金标识

为“02 中央参照直达资金”，请严

格按照《财政部关于提前部署做

好 2021年财政资金直达机制有关

工作的通知》（财预便〔2020〕276

号）有关规定执行。资金分配方

案以及年终收支功能科目、经济

科目详见附件，资金绩效目标另

行下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

法》，你地市接此通知后应当在 30

日内将资金分解下达相关县（区），

督促其严格按照相关规定使用管

理资金，落实项目主管部门的主体

责任，并会同本级林草部门抓紧组

织开展项目实施，强化资金监督管

理和绩效跟踪管理，提高资金使用

效 益 ，严 禁 截 留 、挤 占 和 挪 用 资

金。对结余资金和连续两年未用

完的结转资金，一律按规定收回统

筹使用。

（相关表格请扫描二维码了解）

西藏自治区财政厅

2020年 12月 28日

：

根据《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

2021 年 农 村 综 合 改 革 转 移 支 付

预 算 的 通 知 》（财 农〔2020〕80

号），结 合 区 组 织 部 意 见 ，经 测

算，现提前下达你地市 2021 年中

央 农 村 综 合 改 革 转 移 支 付 资 金

万元（详见二维码）。该项指

标 收 入 科 目 列“1100313 农 林

水 ”，支 出 功 能 科 目 列“213 农 林

水 支 出 ”，并 向 我 厅 编 报 决 算 。

请 你 地 市 严 格 按 照 预 算 管 理 要

求及时分解下达资金，加强项目

及资金使用管理，严禁挤占和挪

用，并按照资金、任务、权力、责

任“四到地市”的原则，督促所辖

县（区）加 强 资 金 和 绩 效 目 标 监

管 ，提 高 资 金 使 用 效 益 ，确 保 财

政 资 金 安 全 有 效 。 脱 贫 摘 帽 县

涉 农 资 金 统 筹 整 合 要 求 按 照 中

央和自治区确定后的政策执行。

（相关表格请扫描二维码了解）

西藏自治区财政厅

2020年 12月 18日

各地市财政局：

根据《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

2021 年 水 利 发 展 资 金 预 算 的 通

知》（财农〔2020〕85 号），按照《西

藏自治区水利厅关于报送 2021 年

中 央 水 利 发 展 资 金 分 配 意 见 的

函》（藏水财函〔2020〕62 号），经商

自治区水利厅同意，现下达你地

市 2021 年 中 央 财 政 水 利 发 展 资

金 万元。收入列入 2021 年政

府收支分类科目“1100252 农林水

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支

出列入 2021 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

“213农林水支出”。

一、请你地市收到指标文件

后 ，应 会 同 本 级 水 利 部 门 ，对 照

《西 藏 自 治 区 水 利 厅 关 于 报 送

2021 年中央水利发展资金分配意

见的函》（藏水财函〔2020〕62 号），

于 30日内将此次下达的预算资金

分解下达至县级财政部门。

二、请按照《水利发展资金管

理办法》（财农〔2019〕54 号）《中央

财政水利发展资金绩效管理暂行

办法》（财农〔2017〕30 号）和《西藏

自治区水利发展资金管理实施办

法》（藏财农〔2020〕64 号）相关规

定，严格开展项目概算投资评审

工作，自治区届时将根据财政投

资 评 审 结 果 对 续 建 项 目 进 行 清

算。同时，请地市对照绩效目标

做好绩效管理各项工作，确保绩

效目标如期实现和资金使用效益

有效发挥。

三、严格“四个不摘”要求，自

2021 年起由县（区）结合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和统筹推进乡村振兴战

略需要，自行确定脱贫攻坚统筹整

合资金年度整合规模。脱贫摘帽

县脱贫攻坚统筹整合资金使用按

中央和自治区确定后的政策执行。

（相关表格请扫描二维码了解）

西藏自治区财政厅

2020年 12月 11日

西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1年大中型水库移民资金(基金)预算指标的通知

西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1年林业草原专项转移支付资金预算的通知

西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1年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第一批）的通知

西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2021年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第一批）预算指标的通知

：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

国预算法》相关要求，提高预算编

制的完整性，加快预算执行，现将

2021 年中央财政农业相关转移支

付预算指标下达你地市，并就有

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各地市要将提前下达的转

移支付预算指标全额列入本地市

2021 年预算财力，并准确列入相

关收支科目，提高 2021 年预算的

年初到位率，并结合本级财力情

况，加强与相关业务主管部门和行

业部门的沟通，及时将转移支付指

标提前分配下达到所属县（区）。

对转移支付资金，原则上应按当年

实际数提前下达；对暂时无法明确

具体项目的，也应提前下达分县

（区）资金切块数，并协调行业主管

部门抓紧组织项目申报、审核等前

期准备工作，确保 2021 年预算能

尽快形成支出。

二、按照预算管理要求，做好

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评价，确保财

政资金安全有效，年度绩效目标以

最终下达为准。

三、脱贫摘帽县涉农资金统筹

整合要求按中央和自治区确定后的

政策执行。

四、此次下达的农田建设补

助资金 1.9794 亿元纳入直达资金

范围，资金标识为“01 中央直达资

金”。请各地市按照中央财政资

金直达机制的有关规定，统筹做

好中央直达资金下达和监控等工

作，促进资金快速落实到位、规范

安全使用。

（相关表格请扫描二维码了解）

西藏自治区财政厅

2020年 12月 18日

西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1年中央财政农业相关转移支付预算指标（第一批）的通知

各地市财政局、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

根据《财政部 住房城乡建设

部关于提前下达 2021 年中央财政

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预算的通

知》（财社〔2020〕186 号）、《财政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强农村危

房改造资金使用管理助力全面完

成 脱 贫 攻 坚 任 务 的 通 知》（财 社

〔2019〕53 号）精神，现提前下达你

地市 2021 年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

金 万 元 （ 项 目 代 码 ：

Z135080000029，标识为“01 中央

直达资金”），该项收入列 2021 年

政府收支分类科目“1100258 住房

保 障 共 同 财 政 事 权 转 移 支 付 收

入”、支出列“221 住房保障支出”,

待 2021 年预算年度开始后，按程

序拨付使用。

一、请你地市严格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及《财政部关于提前通知转

移支付指标有关问题的通知》（财

预〔2010〕409号）等文件要求，做好

预算编制、指标安排等相关工作。

二、脱贫摘帽县（原贫困县）

涉农资金统筹整合要求按照中央

和自治区确定后的政策执行。

三、请你地市按有关要求做

好 预 算 编 制 、安 排 等 相 关 工 作 。

同时，按照《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

会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全

面 实 施 预 算 绩 效 管 理 的 实 施 意

见》（藏党发〔2020〕7 号）的要求，

完善绩效目标管理，做好绩效监

控和绩效评价，确保财政资金安

全有效。

四、严格“四个不摘”要求，自

2021 年起由县（区）结合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和统筹推进乡村振兴战

略需要，自行确定脱贫攻坚统筹整

合资金年度整合规模。脱贫摘帽

县脱贫攻坚统筹整合资金使用按

中央和自治区确定后的政策执行。

（相关表格请扫描二维码了解）

西藏自治区财政厅

西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0年12月18日

西藏自治区财政厅西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关于提前下达2021年中央财政补助农村危房改造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

公 示
由我单位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西藏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国道 219 线康马县至措美县古堆乡段新改建工程 17 合同段”现已全部完工，所

有民工工资、机械费、材料款已全部结清，无拖欠情况。如有异议，请相关人员自本公示见报之日起 30日内与本公司联系处理。
施工单位联系人：李文涛 联系电话：15292740746 建设单位联系人：冉雄 联系电话：17784307321
特此公示

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西藏工程有限公司
国道219线康马县至措美县古堆乡段

新改建工程17合同段项目经理部
2021年 1月 7日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推荐评选工作的通知》（中

办发电〔2020〕32 号）精神，经过逐级推荐审核，自治区党委、政府研究审定，拟推荐达娃桑珠等 58 名个

人和 43个集体为拟推荐对象。现予以公示。

公示时间为 2021年 1月 6日-10日。公示期间，如对拟推荐对象有不同意见，请通过电话、电子邮

件和信函等形式向自治区脱贫攻坚指挥部办公室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电话和信函应告知单

位名称和真实姓名。

全区扶贫监督举报电话：0891-12317

通讯地址：西藏拉萨市城关区色拉路 5号（自治区扶贫办）

联系人：尼玛卓嘎 18100981228、0891-6326091

电子邮箱：xzfpbzcfgc@126.com

西藏自治区脱贫攻坚指挥部办公室

2021年 1月 6日

西藏自治区关于参评全国脱贫攻坚
总结表彰拟推荐对象的公示

西藏自治区参评党中央、国务院荣誉称号推荐对象名单公示

达娃桑珠 西藏自治区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

成员、副主任

旦增欧珠 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定日县岗嘎镇

残障人士民族手工业合作社理事长

西藏自治区参评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和集体推荐对象公示名单

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农电工作部 西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地方经济振兴处

（个人2名）

（集体2个）

达娃桑珠 西藏自治区扶贫开发办公室 党组

成员、副主任

尼玛扎西 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党组副书

记、院长

李有平 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政协副席，

昂仁县委书记

达瓦 中共昌都市类乌齐县委员会县委

书记

卓嘎 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办

公室副主任

何珍 西藏自治区扶贫开发办公室计划

财务处处长

旺玖 西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计财处副

处长

尼玛旺久 西藏自治区财政厅农业农村处二

级调研员

罗桑次仁 西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村

镇建设处处长

刘忠 西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基层

卫生健康处处长

张鑫 西藏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规划财

务审计处副处长

徐伍达 西藏自治区社科院副所长

次仁顿珠 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督查室四

级调研员

王宛东 西藏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一级主任科员

陈晓燕 西藏自治区扶贫办综合处秘书科

科长

罗杨 国家统计局西藏调查总队一级主

任科员

饶文斌 西藏自治区政府办公厅法规处三

级主任科员

强巴次仁 西藏自治区总工会劳动人民文化

宫保卫科副科长

谭曲坚才 西藏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厅原材

料工业处四级主任科员

罗布顿珠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藏

自治区分公司经办

扎塔 金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白玛玉珍 拉萨市民政局党组副书记、局长

德吉 拉萨市尼木县吞弥现代农业产业

园区企业负责人

马继梁 拉萨江苏实验中学副校长

阿旺次仁 拉萨市文创园区同心苑社区党支

部书记

索朗加措 拉萨市墨竹工卡直孔噶厦农畜产

品工贸有限公司董事长

贾政 日喀则市吉隆县人民政府县委常

委、政府副县长

拉巴次仁 日喀则市萨迦县雄玛乡德布热惠

民藏鸡养殖有限公司董事长

扎桑罗布 日喀则市聂拉木县琐作乡人民政

府后勤服务中心主任兼第一书记

石旺 日喀则市仲巴县帕羊镇聂康村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南木珍 日喀则市仁布县康雄乡亚德细褐

羊毛织品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

旦增称来 日喀则市江孜县年堆乡尼玛藏式

卡垫加工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吾金旦增 山 南 市 洛 扎 县 扎 日 乡 卫 生 院 副

院长

布琼啦 山南市曲松县曲松镇文化服务中

心主任

巴珠 山南市永创发展建设有限公司董

事长

巴桑 山南市民族藏帖尔手工业残疾人

福利有限公司总经理

卫士春 山南市扶贫开发办公室技师工

张晋宇 林芝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脱贫

攻坚指挥部督导考核组组长

李云海 林芝市脱贫攻坚指挥部产业脱贫

组三级主任科员

尼玛 林芝市米林县米林镇红太阳科技

示范家庭农场场长

拉姆 林芝市工布江达县拉姆残障缝纫

友谊合作社理事长

云登加措 林芝市工布江达县朱拉松茸加工

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赤列旺堆 昌都市八宿县林卡乡冷宜村第一

书记

加央措成 昌都市类乌齐县达多村阳光合作

社企业负责人

廖俊龙 昌都市委组织部组织编制史志编

纂办主任

仁增贡布 昌都市芒康县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

王燕 昌都市贡觉县莫洛镇人民政府党

委副书记、镇长

扎西平措 那曲市安多县人民政府县委副书

记、政府县长

吕中原 那曲市教育局高级教师

扎巴 那曲市双湖县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

扎西央金 那曲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村镇科

副科长

巴桑次仁 那曲市嘉黎县人大副主任、麦地

卡乡党委书记

索南杰布 那曲市班戈县保吉乡党委书记

达娃平措 阿里地区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

群培 阿里地区农业农村局技术推广站

副站长

米普 阿里地区普兰县巴嘎乡人民政府

扶贫专干

平措旺堆 阿里地委改则县麻米乡茶措村党

支部书记

扎西多布杰 阿里地区札达县托林镇托林居委

会党支部书记

（先进个人58名）

西藏自治区政协办公厅政工人事处

中共西藏自治区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

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组织三处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

委员会办公室扶贫办（干部处）

西藏自治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农民工工作处

西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地区经济振兴处

西藏自治区教育厅教育扶贫办公室

西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政工人事处

西藏自治区扶贫开发办公室政策法规处

西藏高原特色农牧资源研发协同创新中

心——藏猪方向

西藏自治区金融精准扶贫办公室

西藏自治区“双学双比”“巾帼建功”活动领

导小组办公室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分行

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强基办

西藏自治区民政厅脱贫攻坚兜底保障组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西藏分公司

西藏自治区水利厅农村水利水电水保处

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农电工作部

西藏自治区“四讲四爱”群众教育实践活动

领导小组办公室

华电西藏能源有限公司扶贫援藏办公室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曲水县达嘎镇拉萨河畔

三有村委会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达孜区德庆镇白纳村委员会

拉萨市和美布达拉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亚东县脱贫攻坚指挥部

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百亚成农贸有限公司

中国物业管理协会

西藏自治区山南市乃东区扶贫开发办公室

西藏自治区山南市琼结县加麻乡金珠村委员会

西藏自治区山南市隆子县玉麦乡党支部乡

人民政府

广东省第九批援藏工作队

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墨脱县墨脱镇人民政府

西藏自治区林芝市脱贫攻坚指挥部办公室

西藏自治区昌都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西藏自治区昌都市江达县脱贫攻坚指挥部办公室

福建援藏工作队

西藏自治区昌都市水利局农村水利水电水保科

西藏自治区昌都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

劳动就业服务中心

西藏自治区那曲市脱贫攻坚指挥部转移就业组

西藏嘎尔德生态畜牧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西藏自治区那曲市申扎县申扎镇三村党支部

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噶尔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革吉县亚热乡人民政府

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日土县日松乡甲岗村委员会

（先进集体43个）


